2017年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

（一）重点科技研发计划（产业前瞻与共性关键技术）

1、新能源与节能技术

1101 光热、光电转化技术及延伸产品

1102 生物质能、风能利用技术及相关设备

1103 新型动力电池、高效储能电池等关键技术及产品

1104 新能源汽车相关产品的开发和应用

1105 智能电网技术及设备

1106 高效半导体照明技术及相关产品

2、新材料

1201 新型材料的制备与结构设计

1202 轻质合金与金属基复合材料研发及产品

1203 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研发及产品

1204 环境友好型与可降解高分子材料研发及产品

1205 新型功能材料研发及其产品

1206 绿色环保建筑材料的研发及产品

1207 高性能材料的先进制备、成型及加工装备
1208 
3D打印用高性能成型材料、关键技术、软件及装备
3、先进制造

1301 高效运输装备及智能化特种机械装备

1302 机械基础件及汽车零部件等先进制造技术及产品

1303 先进机械设备控制技术及产品

1304 智能家电产品测试、监控技术及产品

1305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家电功能开发及应用

1306 激光装备制造技术及产品

4、电子信息
1401 采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对常规设备改造升级技术及产品

1402 工业控制、信息技术等领域应用电子设备及产品开发

1403 基于北斗/GPS系统的导航、通信关键技术、核心部件及系统

1404 集成电路先进设计制造与封装测试技术

1405 物联网与云计算相关硬件设备的研发及产品

5、生物与医药

1501 化学药物及重要中间体合成的新技术、新工艺

1502 生物医药用新型生物催化与转化技术及装置

1503 微生物发酵新技术和新产品

1504 生物制剂生产的新技术和新工艺

6、环保及减排技术

1601 城镇污水、工业污水中有机毒害与重金属污染物消减技术

1602 污染土壤修复技术及产品

1603 固体废弃物的处理与综合利用技术及装备

1604 面向资源再生的绿色循环制造技术及产品

1605 工业废气、废水高效洁净与资源化利用技术及装备

7、传统特色产业升级的相关技术

1701 化工、纺织等行业零排放技术

1702 新型纺织面料、高档家纺、高织高支纺织品研发及产品

1703 生物技术在食品饮料领域的开发及应用

1704 家居绿色制造技术的应用

申报要求：

1、申报项目的企业原则上近三年须享受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或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等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含研发项目已备案），有有效授权专利，建有市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机构，有技术支撑单位，签订合作协议；

2、申报单位须提供必要保障条件和自筹资金，自筹资金与申请专项资金资助经费比例为3:1以上，高校院所不作比例要求；项目考核目标须有知识产权指标。

（二）重点科技研发计划（现代农业）
一、重点项目

1. 重大品种创新

2101 优质多抗专用小麦新品种选育

2102 优质粮饲用（鲜食）玉米新品种选育

2103 优质高产多抗瓜类、豆类蔬菜新品种选育

2104 特色优质、抗逆水稻选育技术研究

2105 地方特色品种种质资源引进与创新

2107 苗木花卉新品种选育

2108 水产优良品种选育

2. 重大科技示范

2109 粮食高产高效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

2110 化学肥料和农药减施增效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

2111 珍贵彩色林木筛选、培育及应用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

2112 农业科技服务智能移动系统应用集成创新与示范

二、面上项目

1. 高效绿色生态技术创新

2113 园艺作物高效绿色生产关键技术研发
2114 珍稀树种高效栽培与繁育关键技术研发
2115 畜禽高效绿色安全养殖关键技术研发

2116 水产高效绿色安全养殖关键技术研发

2117 新型综合种养关键技术研发

2118 盐土农业绿色生产关键技术研发
2. 农业产业关键技术创新

2119 设施果蔬连作障碍综合治理技术研发

2120 农林重大病虫害防控技术研发

2121 畜禽、水产养殖重大病害防控技术研发

2122 特色畜禽健康饲养技术及标准研发

2123 新型安全高效绿色饲料的研发

2124 新型高效安全专用生物肥料研发

2125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技术研发

3. 农产品加工技术及产品开发

2126 农产品生物保鲜关键技术研发
2127 农产品安全与质量控制关键技术研发

2128 主要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及产品研发
2129 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及产品开发
申报要求：

1、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项目申报主体的，须有技术支撑单位，应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各方责任义务；

2、项目应当有明确的实施场所或技术应用单位。项目第一负责人应为第一申报单位的在职人员，有本计划在研项目的负责人不得申报本年度项目；

3、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为主体申报的自筹资金与申请专项资金资助经费比例为3:1以上，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不作比例要求；

4、优先支持农业园区内企业、农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有省市创新平台的企业、农村科技服务超市的承建企业、涉农高新技术企业、省农业科技型企业。

（三）重点科技研发计划（社会发展）

1、人口健康领域

3101 新型临床诊疗技术研究与应用

310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应用技术研究

3103 基层卫生、体育适宜技术转化应用研究

3104 老年人妇女儿童保健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3105 全民健身和体育竞技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3106 生物医药技术研究与应用

3107 艾滋病、地方病、精神病、传染病、慢性病等防控防治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2、生态环境领域

3201 水污染综合治理与控制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3202 土壤环境现状分析、污染控制和修复关键技术研究

3203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与控制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3204 节水与非常规水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应用研究

3205 城市生态规划技术应用研究

3、公共安全领域

3301 地震、地质、火灾、气象等灾害监测预警、防御及应急救助技术应用研究

3302 社会治安综合防控关键技术研究

3303 生产安全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3304 食品安全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4、节能减排与循环经济领域

3401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利用应用研究

3402 绿色建筑和民用节能技术应用研究

3403 高耗能行业节能降耗技术应用研究

3404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应用研究

5、“智慧宿迁”领域

3501 智慧民生、智慧卫生、智慧交通、智慧气象、智慧教育、智慧社区、智慧社交等技术应用研究

6、其它

3601  “十三五”期间后发地区差异化、特色化科技创新发展路径选择

3602  科技创新政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3603  其他围绕民生领域科技需求，开展相关技术应用研究

申报要求：

1、项目申报单位是项目研究的实施主体，具备开展项目研究的人员、设备、场地、资金等条件，并有明确的应用实施地、技术应用单位或应用案例；3302、3501、3601、3602、3603指南方向行政机关单位可以申报。

2、企业为主体申报的自筹资金与申请专项资金资助经费比例为3:1以上，高校院所、医院、机关事业单位不作比例要求；

3、实行限额推荐方式组织申报。各区、宿迁学院、医院限报6项（宿迁市中医院不占宿豫区名额），市直其他单位限报2项。

4、鼓励高校院所作为技术支撑单位参与项目申报。

（四）创新能力建设计划

4001  重点实验室（企业）

重点面向宿迁市“4+4”产业，围绕培育行业龙头企业原创研究能力，重点支持企业重点实验室，加强前瞻性技术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重大关键技术研究，抢占产业技术制高点。

申报条件：申报企业主导产品上年度销售额5000万元以上，R&D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原则上不低于1.5%；与相关高校院所建立稳定的技术合作关系；拥有20人以上创新团队，拥有本领域核心技术发明专利1项以上；实验室研究目标明确，研发场所相对独立集中，面积不低于600平方米。优先支持创新领军企业、国家标准主持单位和国家级行业组织、标准委员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和研发机构绩效评价优秀等次的单位。

4002  重点实验室（科教单位）

重点面向民生科技领域，主要依托高校院所、医疗机构等事业单位建一批重点实验室，开展重大科学技术前沿研究和原始创新性应用技术研究。

申报条件：申报单位应拥有1项以上相关领域发明专利等核心技术，拥有20人以上的科研团队，其中5人以上需具有高级职称，实验室场地相对独立集中，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

4003 示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供支撑，为省级研发机构培育项目源。

申报条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已被认定为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拥有10人以上的创新团队；企业性质的申报单位应与相关高校院所建立稳定的技术合作关系；申报单位应具有较强研发能力，拥有较高水平专业服务队伍和明确的研发方向；企业上年度销售收入原则上不低于2000万元、R&D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原则上不低于1.5%；拥有1项以上自主知识产权；有一定的基础条件设备。优先支持建有企业研发机构的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大中型工业企业和研发机构绩效评价优秀等次的企业。

4004  科技公共服务平台

依托相关市场化运行的新型研发机构，重点支持新兴产业、新型业态、民生领域从事研发服务、工程化研究、中试、成果孵化、科技服务等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重点支持创新资源、创新要素+互联网模式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申报条件：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应由科技服务的独立法人实体申报，鼓励市场化导向、多元化投入、企业化运行。研发服务场所独立集中，有一定的基础条件设备，拥有较高水平专职创新服务团队和一定规模的市场服务业绩。
（五）科技成果转化计划

2017年度市科技成果转化计划，主要围绕我市“4＋4”优势主导产业技术升级，促进市内外相关科技创新成果集聚我市转移转化，突出对省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源的前期培育，突出对行业关键环节突破性项目的倾斜支持。

一、支持重点

5001  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先进封装和测试等关键技术及装备；新一代地理信息应用系统及产品等。
5002  新材料。高性能金属材料及其延伸产品；新型膜材料及其在环保、工业生物等领域的应用；高性能纤维材料及其复合材料；绿色环保型等高分子材料。

5003  先进制造。面向工业控制的智能工控系统、精密在线监测单元及关键检测设备等；智能车载终端、车联网等系统及应用产品。

5004  新型环保节能。新型节能电机等工业节能关键装备；余热利用成套技术与装备等。

5005  生物医药。人类基因检测等生物试剂；高灵敏度基因检测技术和试剂及其配套仪器等；酶工程、发酵工程等关键技术及装备等。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项目的基本条件

1、申报项目须符合本计划支持重点的领域范围，有一定技术成熟度，项目实施过程中有明确的产业化技术研发任务和创新目标，符合产业技术有关政策。
2、项目须拥有与其核心技术相关的有效发明专利等形式的自主知识产权，创新水平处于省内领先或国内先进。

3、项目须有明确目标产品，且创新性强，有较高技术含量，有较好技术前景，实施期内能够形成产品批量生产销售或重大应用示范，对提高我市产业发展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4．新药类项目须完成Ⅱ期临床研究，并已启动III期临床，涉及农业种业、生产安全、实验动物等各类特种行业的项目须拥有相关行业准入资格。

本计划重点支持企业与省内外知名高校院所产学研合作项目。

本计划不支持无实质性创新内容或属于量产能力放大及技术改造的项目。
（二）申报单位的基本条件

1．申报企业须是宿迁市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可作为技术依托单位参与项目申报。

2．申报企业应具备良好的研究开发能力和产业化条件，有稳定增长的研发投入，大中型企业和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须建有独立的研发机构。申报项目负责人及团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3．申报企业资产及经营状态良好，具有较强的资金筹措能力，一般要求企业年销售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并且实现盈利。

4、项目总投入应不低于1000万元，项目申请市拨经费原则上不超过项目研发投入经费的50%。

（三）其他要求

1．宿迁市科技成果转化计划项目实行法人负责制，企业法人代表或法人代表的委托人承担项目管理和经费使用的主体责任。申报材料中须附法人代表证明或法人代表委托书。项目申报企业、项目负责人及项目主管部门在申报项目时须出具信用承诺。

2．一个企业限报一个市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有在研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的法人单位不得申报本年度项目；承担过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的企业及关联企业，不得申报与原项目本质类同的项目。各种形式的关联企业不得同时申报本年度项目。同一企业已将研发内容相同项目申报其它市科技计划的，不得申报本计划项目。凡属重复申报的，取消评审资格。

3．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单位和个人，不得申报本年度计划项目。在项目申报和立项过程中相关责任主体有弄虚作假、冒名顶替、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不良信用行为的，一经查实，将记入信用档案，并按《宿迁市科技计划项目相关责任主体信用管理办法（试行）》作出相应处理。

4．申报项目的实施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三年，新药类项目可适当放宽，并且产业化指标只作为预期性指标。其它申报项目需充分估计市场变化，科学合理预测产业化指标，确保项目验收时能达到设定的指标要求。
（六）知识产权专项

一、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一般项目

（一）支持重点

重点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高层次人才（团队）创新创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企业。

（二）申报条件
1.《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备案单位；

2. 管理层具有较强的主动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意愿，能够为本计划项目的实施提供必要的配套经费和人员、物质保障;

3. 生产经营状况稳定，发展势头良好，有一定创新基础和较强的创新潜力；

4. 具有一定的知识产权工作基础，拥有有效发明专利不少于1件，或有效实用新型专利不少于6件，或有效外观设计专利不少于10件。

（三）实施预期目标

1．通过《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绩效评价或第三方认证；

2. 拥有熟悉知识产权业务知识的工作人员，确立1—2家本领域知名企业为知识产权工作标兵，制定切实有效的跟踪学习计划和创新激励制度，激发全员创新热情；

3. 能够掌握专利信息的查询、分析的相关技能，加强对标兵企业的分析、跟踪和借鉴，充分挖掘企业创新点，促进企业专利应产尽产；

4. 拥有有效专利数量不少于30件，或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不少于6件，或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不少于2件且同时PCT申请不少于1件，或项目实施期内进入实审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不少于10件。

二、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重点项目

该项目旨在培育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为江苏省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一般项目的培育计划。

（一）支持重点

重点支持创新基础好的高新技术企业、上市企业、市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实施企业。

（二）申报条件
1. 通过《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绩效评价或第三方认证；

2. 管理层具有较强的主动运用知识产权战略谋求企业经营发展的意识，企业具有良好的知识产权工作基础，有稳定的知识产权管理团队，其中经过知识产权工程师或总裁、总监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的工作人员不少于1名；

3. 经济效益良好，上一年度企业总利润不少于100万元，能够为本计划项目的实施提供必要的配套经费和人员、物质保障；

4. 技术创新能力强，主导产品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拥有有效专利数量不少于30件，或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不少于6件，或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不少于2件且同时PCT申请不少于1件，或近2年进入实审的发明专利申请量不少于10件。 
（三）实施预期目标

1. 建立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有相对专业的知识产权工作部门，配备专职知识产权工作人员，与高校院所建立深层次合作关系，知识产权管理水平显著提升；

2. 制定并落实主导产品专利发展计划，促进专利成果运用转化，提升专利价值，形成产品的竞争优势，年度总利润力争达到200万元以上；

3. 围绕主导产品以及关键核心技术开展专利挖掘和布局、专利预警，形成专利组合，扩大保护范围，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维权能力；

4．拥有有效专利不少于50件，或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不少于10件，或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不少于5件且同时PCT申请不少于1件，或项目实施期内专利申请数量不少于50件，其中进入实审的发明专利申请占比不低于30%。

三、专利密集型企业培育计划项目

该项目旨在培育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为江苏省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重点项目、江苏省高价值专利培育计划项目培育计划。

（一）支持重点

重点支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创新型领军培育企业。

（二）申报条件
1. 知识产权管理基础较好，与高水平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建立紧密合作关系，《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绩效评价合格单位，优先支持知识产权贯标优秀企业；

2. 注册成立三年以上，经营状况良好，上一年度企业利税总额500万元以上，在行业内有一定影响，能够为本计划项目的实施提供必要的配套经费和人员、物质保障；

3. 主导产品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建有研发平台和研发团队，与高校科研院所保持稳定的技术合作关系，近两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3%； 

4. 知识产权创造能力位居全市同行业前列，拥有有效专利不少于50件；或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不少于10件；或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不少于5件且同时PCT申请不少于1件；或近2年专利申请数量不少于50件，其中进入实审的发明专利申请占比不低于30%。

（三）实施预期目标

1. 管理层具有较强知识产权战略意识，对知识产权价值认知度较高，制定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将知识产权纳入经营发展战略，形成较高水平的的知识产权管理队伍和研发团队，与高校院所、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建立稳定深层次合作关系；

2. 市场占有率较高，经济、社会效益好，创新投入强度高，年度总利润不少于1000万元或者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4%；

3．围绕主导产品，开展协同创新、集成创造，基本完成专利布局，形成一批创新水平高、权利状态稳定、保护范围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专利，拥有有效专利不少于100件，或有效发明专利不少于20件，或有效发明专利不少于15件同时PCT申请不少于2件。

四、有关要求

(一) 已承担过市级以上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项目企业不再重复申报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一般项目和重点项目；

（二）项目申报单位须与优质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服务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后共同申报、实施，每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每年参与申报的项目数不得超过7项、最终新立项目数不超过5项（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重点项目和专利密集型企业培育计划项目的总数不超过2项），优先支持经批准在宿注册的或者在宿设立分支机构的服务机构；

（三）联合申报的服务机构须有国家法定的资格、资质，信誉度较好，具备一定规模，并有承担相应项目的能力和水平；

（四）项目申报单位自筹资金需与申请市资助经费比例为2: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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